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出口退（免）税申报有关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16 号

为进一步落实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要求，简化出口退（免）税手续，优化出口退（免）

税服务，持续加快退税进度，支持外贸出口，现就出口退（免）税申报有关问题公告如下：

一、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办理出口退（免）税备案手续时，应按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填

报修改后的《出口退（免）税备案表》（附件 1）。

二、出口企业和其他单位申报出口退（免）税时，不再进行退（免）税预申报。主管税

务机关确认申报凭证的内容与对应的管理部门电子信息无误后方可受理出口退（免）税申报。

三、实行免抵退税办法的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在申报办理出口退（免）税时，不再报送

当期《增值税纳税申报表》。

四、出口企业按规定申请开具代理进口货物证明时，不再提供进口货物报关单（加工贸

易专用）。

五、外贸企业购进货物需分批申报退（免）税的以及生产企业购进非自产应税消费品需

分批申报消费税退税的，出口企业不再向主管税务机关填报《出口退税进货分批申报单》，

由主管税务机关通过出口税收管理系统对进货凭证进行核对。

六、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在出口退（免）税申报期限截止之日前，申报出口退（免）税

的出口报关单、代理出口货物证明、委托出口货物证明、增值税进货凭证仍没有电子信息或

凭证的内容与电子信息比对不符的，应在出口退（免）税申报期限截止之日前，向主管税务

机关报送《出口退（免）税凭证无相关电子信息申报表》（附件 2）。相关退（免）税申报

凭证及资料留存企业备查，不再报送。

七、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出口货物劳务、发生增值税跨境应税行为，由于以下原因未收

齐单证，无法在规定期限内申报的，应在出口退（免）税申报期限截止之日前，向负责管理

出口退（免）税的主管税务机关报送《出口退（免）税延期申报申请表》（附件 3）及相关

举证资料，提出延期申报申请。主管税务机关自受理企业申请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核



准，并将结果告知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

（一）自然灾害、社会突发事件等不可抗力因素；

（二）出口退（免）税申报凭证被盗、抢，或者因邮寄丢失、误递；

（三）有关司法、行政机关在办理业务或者检查中，扣押出口退（免）税申报凭证；

（四）买卖双方因经济纠纷，未能按时取得出口退（免）税申报凭证；

（五）由于企业办税人员伤亡、突发危重疾病或者擅自离职，未能办理交接手续，导致

不能按期提供出口退（免）税申报凭证；

（六）由于企业向海关提出修改出口货物报关单申请，在出口退（免）税申报期限截止

之日前海关未完成修改，导致不能按期提供出口货物报关单；

（七）有关政府部门在出口退（免）税申报期限截止之日前未出具出口退（免）税申报

所需凭证资料；

（八）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情形。

八、出口企业申报退（免）税的出口货物，应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企业申报出

口货物退（免）税提供收汇资料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3 年第 30 号，以

下称“30 号公告”）的规定在出口退（免）税申报截止之日前收汇，未按规定收汇的出口

货物适用增值税免税政策。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出口企业，在申报出口退（免）税时，须按

照 30 号公告的规定提供收汇资料：

（一）出口退（免）税企业分类管理类别为四类的；

（二）主管税务机关发现出口企业申报的不能收汇原因是虚假的；

（三）主管税务机关发现出口企业提供的出口货物收汇凭证是冒用的。

上述第（一）种情形自出口企业被主管税务机关评定为四类企业的次月起执行；第（二）

种至第（三）种情形自主管税务机关通知出口企业之日起 24 个月内执行。上述情形的执行

时间以申报退（免）税时间为准。

出口企业同时存在上述两种以上情形的，执行时间的截止时间为几种情形中的最晚截止

时间。



九、生产企业应于每年 4 月 20 日前，按以下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上年度海关

已核销的进料加工手册（账册）项下的进料加工业务核销手续。4 月 20 日前未进行核销的，

对该企业的出口退（免）税业务，主管税务机关暂不办理，在其进行核销后再办理。

（一）生产企业申请核销前，应从主管税务机关获取海关联网监管加工贸易电子数据中

的进料加工“电子账册（电子化手册）核销数据”以及进料加工业务的进口和出口货物报关

单数据。

生产企业将获取的反馈数据与进料加工手册（账册）实际发生的进口和出口情况核对后，

填报《生产企业进料加工业务免抵退税核销表》（附件 4）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核销。如果

核对发现，实际业务与反馈数据不一致的，生产企业还应填写《已核销手册（账册）海关数

据调整表》（附件 5）连同电子数据和证明材料一并报送主管税务机关。

（二）主管税务机关应将企业报送的电子数据读入出口退税审核系统，对《生产企业进

料加工业务免抵退税核销表》和《已核销手册（账册）海关数据调整表》及证明资料进行审

核。

（三）主管税务机关确认核销后，生产企业应以《生产企业进料加工业务免抵退税核销

表》中的“已核销手册（账册）综合实际分配率”，作为当年度进料加工计划分配率。同时，

应在核销确认的次月，根据《生产企业进料加工业务免抵退税核销表》确认的不得免征和抵

扣税额在纳税申报时申报调整；应在确认核销后的首次免抵退税申报时，根据《生产企业进

料加工业务免抵退税核销表》确认的调整免抵退税额申报调整当期免抵退税额。

（四）生产企业发现核销数据有误的，应在发现次月按照本条第（一）项至第（三）项

的有关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重新办理核销手续。

十、出口企业因纳税信用级别、海关企业信用管理类别、外汇管理的分类管理等级等发

生变化，或者对分类管理类别评定结果有异议的，可以书面向负责评定出口企业管理类别的

税务机关提出重新评定管理类别。有关税务机关应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修订后的〈出

口退（免）税企业分类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46 号)的规定，自

收到企业复评资料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评定工作。



十一、境内单位提供航天运输服务或在轨交付空间飞行器及相关货物，在进行出口退

（免）税申报时，应填报《航天发射业务出口退税申报明细表》（附件 6），并提供下列资

料及原始凭证的复印件：

（一）签订的发射合同或在轨交付合同；

（二）发射合同或在轨交付合同对应的项目清单项下购进航天运输器及相关货物和空间

飞行器及相关货物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接受发射运行保障服务

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三）从与之签订航天运输服务合同的单位取得收入的收款凭证。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适用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退（免）税管理办法〉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11 号）第九条第二项第 1 目规定的其他具有提供商业卫星发

射服务资质的证明材料，包括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颁发的《民用航天发射项目许可证》。

十二、《废止文件、条款目录》见附件 7。

本公告自 2018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附件：1.出口退（免）税备案表

2.出口退（免）税凭证无相关电子信息申报表

3.出口退（免）税延期申报申请表

4.生产企业进料加工业务免抵退税核销表

5.已核销手册（账册）海关数据调整表

6.航天发射业务出口退税申报明细表

7.废止文件、条款目录

国家税务总局

2018 年 4 月 19 日


